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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特发信息”）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8 年年度报

告》（全文），根据监管要求，现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予以补充，具体补充内容如

下： 

一、“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一、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原披露为： 

姓名 职务 
任职状

态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

期 

任期终止日

期 

期初持

股数

（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数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股） 

其他增

减变动

（股） 

期末持股

数（股） 

杨洪宇 
董事、总经

理 
现任 男 40 

2018 年 01

月 15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100,000 0 0 100,000 

合计 -- -- -- -- -- -- 0 100,000 0 0 100,000 

现增补为： 

姓名 职务 
任职状

态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

期 

任期终止日

期 

期初持股

数（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数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股） 

其他增减

变动（股） 

期末持股

数（股） 

蒋勤俭 董事长 现任 男 56 
2017 年 09

月 14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45,300    45,300 

李明俊 董事 现任 女 54 
2012 年 06

月 0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常琦 董事 现任 男 45 2009 年 04 2021 年 11 0    0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http://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8


月 29 日 月 08 日 

杨洪宇 
董事、总经

理 
现任 男 40 

2018 年 01

月 15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100,000   100,000 

邓树娥 董事 现任 女 43 
2018 年 01

月 23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李增民 
董事、财务

总监 
现任 男 40 

2018 年 11

月 0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张心亮 
董事、财务

总监（原） 
离任 男 49 

2015 年 03

月 31 日 

2018 年 05

月 29 日 
0    0 

王继中 独立董事 离任 男 72 
2015 年 06

月 18 日 

2018 年 11

月 08 日 
0    0 

韦岗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56 
2015 年 06

月 1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王宇新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53 
2015 年 06

月 1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唐国平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54 
2018 年 11

月 0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罗伯均 监事会主席 现任 男 56 
2015 年 06

月 1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刘燕 监事 离任 男 55 
2011 年 06

月 08 日 

2018 年 01

月 08 日 
0    0 

吴锐楷 监事 现任 男 47 
2018 年 01

月 23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覃伟清 监事 离任 女 53 
2015 年 06

月 18 日 

2018 年 11

月 08 日 
0    0 

张虽 监事 现任 女 33 
2018 年 11

月 0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李彬学 副总经理 离任 男 60 
2015 年 06

月 18 日 

2018 年 11

月 08 日 
45,000    45,000 

罗涛 党委副书记 现任 男 58 
2018 年 11

月 0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22,500    22,500 

刘阳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6 
2003 年 05

月 06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15,000    15,000 

黄红 副总经理 现任 女 52 
2013 年 04

月 07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刘涛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17 年 01

月 16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0    0 



张大军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现任 男 53 

2003 年 05

月 06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15,150    15,150 

合计 -- -- -- -- -- -- 142,950 100,000 0 0 242,950 

 

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28、收入” 

原披露为： 

1.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 

2.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

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

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

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

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将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

计量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

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

计算确定。 

现增补为： 



1、销售商品 

本公司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一般原则为： 

（1）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

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标准与收入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为： 

国内销售模式（非军工业务）：本公司货物发出，经对方签收，双方结算

对账确认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公司确认收入； 

国内销售模式（军工业务）：本公司货物发出，对方验收合格后，公司确

认收入； 

国外销售模式：本公司货物报关出口后，在电子口岸中查询到出关信息并

当月开具发票确认收入。 

2、提供劳务 

本公司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

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

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

的完工进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

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

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本公司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时，如销售

商品部分和提 供劳务部分能够区分并单独计量的，将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

部分分别处理；如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虽能区分但不

能够单独计量的，将该合同全部作为销售商品处理。  

3、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

计量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

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

计算确定。 

三、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十六、其他重要事项”“6、分部信息”“（4）

其他说明” 

现新增内容为： 

2014 年 8 月 18 日，深圳东志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 1 月 16 日更名为“深

圳特发东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东智”）与深圳市亿方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方富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服务顾问协议》，

特发东智委托亿方富投资为其推荐股权受让方，提供股权相关交易机会，使特

发东智完成股权出让交易。2017 年 12 月 4 日，亿方富投资向深圳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起诉特发东智，请求判令特发东智支付财会顾问服务费人民币 570 万元、

支付违约金 273.6 万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该案已由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18）粤 0305 民初 567 号。2018 年 6 月 29 日，深

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 0305 民初 5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特发东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亿方富投资支付报酬 380 万元及逾期付款

违约金（自 2015 年 11 月 8 日起按 24%/年的标准计算至被告付清报酬之日止）。

特发东智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

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亿方富投资）的全部诉讼请求。截至本财务报告报

出日，该诉讼尚在审理中。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新

后的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上述补充不会对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公司对本次增补给投资者

和年报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7 月 9 日 


